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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FGS-2024-007

丰顺县人民政府文件

丰府〔2024〕79 号

关于印发《丰顺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
入市确权登记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埔寨农场，县直副科以上和省、市属驻丰各单位：

现将《丰顺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确权登记指导意

见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，执行中遇

到问题，请径向县自然资源局反映（联系电话：6686699）。

丰 顺 县 人 民 政 府

2024 年 7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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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顺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
确权登记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推进我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工作

的顺利开展，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确权登记行为，依法

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不

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《国土资

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等法律法规、政策的规定，结合《丰顺县农村集体经

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丰顺县实际，制定本意

见。

第二条 本意见适用于丰顺县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

设用地入市土地确权登记管理。

第三条 丰顺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经营

性建设用地入市确权登记管理工作，丰顺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

产权登记具体工作。

第四条 对权属合法、登记要件齐全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

地，按照“成熟一宗、登记一宗”原则，予以登记颁证。

第五条 对 2009 年以前已经形成并经第一、二次全国土地调

查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为建设用地、但尚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

的历史遗留建设用地，按照下列情形处置后可进行入市：

（一）1986 年 12 月 31 日前形成并经一调、二调和三调均调

查为建设用地的，权属无争议的，经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

委员会同意，并公告至少 30 天无异议，经所在镇人民政府审核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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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。

（二）1987 年 1 月 1 日至 1998 年 12月 31 日之间形成并经一

调、二调和三调均调查为建设用地的，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，无

权属来源材料的，应当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，权属无争

议的，经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同意，并公告至少 30

天无异议，经镇人民政府审核，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，予以集体

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。

（三）199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月 31 日之间形成并经二

调和三调均调查为建设用地的，无建设用地合法来源的，符合国

土空间规划的，应先办理农转用手续。无权属来源材料的，应当

查明土地历史使用情况和现状，权属无争议的，经所在村集体经

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同意，并公告至少 30 天无异议，经镇人民政

府审核，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，予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

记。

第六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的，

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及时缴纳用地价

款及相关税费，依规定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，允许用于乡村振兴

产业项目的集体建设用地建筑竣工验收后，可按幢、按层分割登

记，分割登记的建筑面积最小不得低于 300 平方米。

第七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出租方式取得的，

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按照出租合同约定依法缴纳土

地租金、建筑物竣工验收后，可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，建筑

物投资人和村集体为共有产权人，产权人分别持证，权属证书附

栏中登记列明双方权利。出租合同应约定村集体所占具体份额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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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于35%），村集体可参与重大决策的事项，但不参与企业具体经

营和利润分配。

第八条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备方案和综合整治方案经县人

民政府批准后，对原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进行注销

登记，重新划分宗地和确定产权归属。

第九条 已经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，在

土地所有权人不变的前提下，对因历史原因，造成村（居）集体

经济组织名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土地所有权、土地使用

权与现行不一致，需重新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，可予

以办理产权不一致的变更登记：

（一）由于行政区划调整或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改革（包

括集体经济组织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更名或转制等），农村集体

土地不动产权属证书（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、土地使用权）的权

利人名称或地址发生变更，不存在产权转移的，经镇人民政府确

认，可以办理变更登记。

（二）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不动产权属证书在不同的时期办理

过证件，现已遗失的，可以遗失补发登记与更名更址登记同时进

行办理。

（三）由于历史遗留问题，权属人以原来的集体企业名义登

记（含现时集体企业已关停、破产的），其实际资产属同一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，经集体企业同意（集体企业已关停、破产

的除外），由村（居）委员会出具证明，经镇人民政府确认，可

以办理变更登记。



5

第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，

可予以办理产权不一致的转移登记：

（一）由于历史遗留问题，原土地产权以私人名义登记，但

实际属于村（居）集体经济组织所有，该人与村（居）委员会或

村民小组签订协议后，同意转回到集体名义下的，由该人提出申

请，村（居）委员会加具意见，经镇人民政府审核后，报县人民

政府批准，并由县税务主管部门出具完（免）税凭证后，可以办

理转移登记。

（二）对于由几个村民小组或股份经济合作社集约开发的土

地，经村民（成员、股东）会议讨论通过后，可以将资产登记在

新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下，对涉及的土地所有权、土地使用权的

不动产权属证书，由县税务主管部门出具完（免）税凭证后（土

地所有证变更除外），可以办理转移登记。

第十二条 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、土地使

用权涉及的不动产登记程序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登记。

第十三条 本意见由丰顺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意见自2024年8月29日起施行，有效期2年。试

行期间，如上级出台新的政策，则按新规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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